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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9 证券简称：中油工程 公告编号：临 2026-022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合同类型及金额：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

程建设公司”）近日与中石油阿姆河天然气勘探开发(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

姆河北京公司”）就土库曼斯坦复兴气田四期 100 亿立方米/年商品气产能建设交钥匙

工程（以下简称“复兴气田四期项目”）签署了地面工程承包合同，合同金额 46.14

亿美元（不含增值税金额：40.12 亿美元）。

2.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有效期为 66 个月，合同工期为 51 个月，质保期为项目所

在国家验收后 12 个月。

3. 本次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和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4.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不存在显失公平以及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

生重大依赖。

5.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

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由于合同履行期较长，该合同实施后将对公司未来 5-6 年

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6. 特别风险提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项目所在国社会、经济、政治、市场

以及业主方筹资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合同正常履行，提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工程建设公司与阿姆河北京公司正式签署了复兴气田四期项目地面工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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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合同。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涉及项目主要情况

复兴气田（又称加尔金内什气田）位于土库曼斯坦马雷州，该气田共分七期开发。

复兴气田四期项目地面工程主要工作范围为设计建造一座年处理能力为 100 亿立方米

的天然气处理厂及配套生产设施，具体包括新建第七天然气处理厂、内部集输系统、

外输管道以及配套生活营地、公路铁路、水源站及供水管线、自备电站、供配电系统

等公用设施。地面工程计划于 2026 年内正式启动建设。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审议程序情况

1.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 2025 年第十二

次会议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四次会议，对《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的议案》进行审议。专门委员会与独立董事一致认为：该等关联交易是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预计关联交易的定价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并由双方充分协商确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6 年度与中国

石油集团及其所属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以及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执行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审核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关联董事白雪峰先生、张红

斌先生、宋官武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予以回避。

3.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集团”）是国有重要骨干

企业和全球主要油气生产商和供应商之一，是集国内外油气勘探开发和新能源、炼化

销售和新材料、支持和服务、资本和金融等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能源与化工公司。

2024 年，在世界百强石油公司排名中位居第三，在《财富》杂志全球 500 家大公司排

名中位居第六。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街 6 号，法定代表人戴厚良，注

册资本 48,690,000 万元人民币。

中国石油集团主要财务数据：2024 年度资产总额 44,352 亿元，所有者权益 26,962

亿元，营业总收入 31,362 亿元，净利润 2,059 亿元；2025 年度 1-9 月资产总额 46,156

亿元，所有者权益 28,499 亿元，营业总收入 22,725 亿元，净利润 1,39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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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中国石油集团持有公司约 45.99%股权，中国石油集团及其关联方

持有公司约 63.90%股权。中国石油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故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

中国石油集团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中国石油集团及其所属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无法履行

交易的情况。

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股份”）是由中国石油集

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同意设立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的复函》(国经贸企改〔1999〕1024 号)，将核心业务及与之相关的资产和负债

进行重组，并由中国石油集团作为独家发起人于 1999 年 11 月 5 日注册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是中国油气行业占主导地位的最大的油气生产和销售商，是中国销售收入最

大的公司之一，也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

16 号，法定代表人戴厚良，注册资本 18,302,097 万元人民币。

中国石油股份主要财务数据：2025 年度资产总额 28,280.2 亿元，所有者权益

17,995.5 亿元，营业收入 28,644.7 亿元，净利润 1720 亿元。中国石油股份与公司同

受中国石油集团控制，故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中国石油股份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中国石油股份及其所属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无法履行

交易的情况。

3. 阿姆河北京公司是中国石油股份全资子公司，故该公司为公司关联方，其经营

范围包括天然气勘探开发、承包天然气作业和服务、天然气勘探技术开发、技术推广、

技术咨询等，前期联合工程建设公司和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共同参与

复兴气田四期项目投标，成功中标并于近日签署项目 EPC 合同。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合同金额：46.14 亿美元（以项目签约日汇率折算约 316.49 亿元人民币），其

中，不含增值税金额为 40.12 亿美元（以项目签约日汇率折算约 275.20 亿元人民币）。

2. 结算方式：按工程进度结算，其中预付款为 25%，质保金为 5%。

3. 合同履约地点：土库曼斯坦马雷州复兴气田。

4. 履行期限：合同有效期为 66 个月；合同工期为 51 个月（包括在 3个月内完成

项目基础设计，48 个月内完成项目详细设计、采购、施工、调试以及性能测试）；质

保期为项目所在国家验收后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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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争议解决方式：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和/或分歧，应由双方通过协

商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合同任意一方可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CIETAC)进行仲裁。

上述交易定价结算办法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风险可控，体现了公平交易、协

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重大

依赖。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各所属公司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面向中国石油集团提供油气田地

面、油气储运、炼油化工及新能源新材料等工程建设服务，并与中国石油集团形成了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保持与中国石油集团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工程

建设市场。复兴气田四期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土库曼斯坦油气工程建设市场的进

一步巩固和拓展，并将对未来 5-6 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该

项目的实施不影响我公司的独立性，我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该项目而与相关方形成重

大依赖。

六、风险提示

我公司所属工程建设公司具备丰富的油气田地面工程建设以及在土库曼斯坦开发

执行项目的经验，现有的技术、资源能够满足该项目实施需要，公司将切实全面管控

风险，确保项目安全平稳高效运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项目实施所在国家的社会、

经济、政治、市场以及业主方筹资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合同

正常履行，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主合同关键页。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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